
行政院青年顧問團成立說明 

                                  103.5.30 

壹、緣起 

馬總統於今(103)年 520就職六周年演說上，宣布行政院將成立

「青年顧問團」，主要係邀請三十五歲以下青年參與，提供政府建言，

希望可以激發年輕人與政府的廣泛對話，在行政團隊政策形成過程

中，發揮諮商及建言功能。 

 

貳、 目標 

社會多元化的環境，激發青年的創造力與潛能，臺灣青年的未來

發展一直是政府關注的重要課題，每一個世代的青年都有其特色

與理想，新世代的青年勇於表達、勇於挑戰及追尋理想，並且擅長

以電子網路等新媒體關心公共事務，故透過成立行政院「青年顧問

團」，期能建立一跨世代的平臺，開創一溝通新領域，讓政府有更多

的管道傾聽青年心聲，進而採納青年建言。 

 

参、組織 

(一) 青年顧問團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 

(二) 青年顧問團成員 19至 25人，任期一年，無給職，每季召開一次

會議，必要時得召開分組會議。 



(三) 顧問團開會時得邀請相關部會首長列席會議。 

 

肆、任務 

(一) 蒐集及反映青年意見。 

(二) 針對青年所關心之公共政策，積極提供策進建言。 

(三) 實地參訪國家重大建設，並提出具體改善意見。 

 

伍、倫理 

(一) 積極參與，除非重要理由請假外，應全程參與顧問團會議。 

(二) 理性討論，尊重他人意見並遵守會議相關決議事項。 

(三) 未經授權，不得以個人名義代表青年顧問團對外發言。 

(四) 遵守利益迴避原則。 

 

陸、甄選 

一、報名資格： 

(1)以年滿 18歲以上、35歲以下之中華民國國民為原則。 

(2)可採取「自薦」或「他人推薦」其中一種方式。 

自薦：(2擇 1) 

A. 熱心公共事務，具社團領導經驗或曾於非營利組織

實際從事公益服務者。 



B. 於社群網站、知名論壇等有關公共議題的討論空

間，擔任版主或負責人。 

推薦：由產、官、學等各界人士推薦，需敘明推薦理由、推

薦人職稱及聯絡電話。 

二、報名期間： 

     103年 6月 7日起至 6月 17日止。 

三、報名方式： 

行政院將於 6月 7日公布受理報名申請之網址，請於報名期間上

網，填寫相關資料。報名者需撰寫 1000字以內之短文一篇，簡述個

人學歷、經歷及對未來擔任青年顧問團之自我期許；另外，報名者還

需上傳一段三分鐘以內之影片，就當前重要政策或青年相關議題表達

己見，形式不拘。 

四、遴選： 

行政院將設立一遴選委員會，由 6位政府代表及 6位民間人士代

表共同組成，經審閱並討論申請人文章及影片後，依領域及性別平衡

等原則遴選出青年顧問團的成員。 


